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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县人瞧办公室文件

石政办发〔2018〕4 3号

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招标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招标工作，更好发挥招标投标制度作用， 

按照省发改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 

和 〈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的通知》要 

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范围

(一)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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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使用预算资金200万元人民币以上，并且该资金占投资 

额 10%以上的项目；

2 .  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并且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 

导地位的项目。

(二）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包 

括：

1 .  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 

金的项目；

2.  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三） 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 

安全的项目包括：

1•煤 炭 、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项

目；
2.  铁路、公路、管道、水运，以及公共航空和A1 级通用机 

场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

3 .  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项目；

4•防 洪 、灌概、排涝、引 （供 ）水等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5 . 城市轨道交通等城建项目。

二、招标规模

上述规定范围内的项目，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 

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必须招标：



(一） 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二 ） 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釆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〇〇万元人民币以上；

(三） 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釆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〇〇万元人民币以上。

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 

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 

前款规定标准的，必须招标。

三、 招标项目须具备的条件

(一） 履行了项目审批手续；

(二） 具有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三） 具备相应的设计文件、技术资料或者相关基础资料；

(四） 履行完成项目招标实施方案的核准手续。

四、 项目招标实施方案编制的主要内容及报送形式 

招标人应当编制项目招标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 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设备、材料 

等采购活动的具体招标范围；

(二） 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设备、材料 

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

(三） 评标委员会成员组成、投标人资格审查及评标的办法。 

招标实施方案应当报送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可以单独报送或

者同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一并报送。



五、 招标方式

招标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 

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批准可以邀请招标：

(一） 因项目技术复杂或者有特殊要求，只有少数潜在投标 

人可供选择的；

(二） 受自然资源或者环境限制的；

(三）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 

不宜公开招标的；

(四） 公开招标所需费用和时间与项目的价值不相称，不符 

合经济合理性要求的；

(五） 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宜公开招标的。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六、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组织形式分为自行招标和委托招标。招标人具备下列条 

件的，应当在向县纪委监委备案后，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

(一） 具有法人资格或者项目法人资格；

(二） 具有与招标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专业技术力 

量；

(三） 设有专门的招标机构或者有3名以上专职招标业务人 

员；

(四） 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不具备自行招标能力的，应当



委托招标。

七、 相关要求

(一） 应该招标的项目，未履行招标手续的不得擅自开工建 

设，不得以任何形式补办招标手续。

(二） 招标人编制的招标实施方案，招标范围要详实可靠， 

不得随意分解招标内容而改变招标方式或规避招标。

(三） 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 

规章规定的，有权依法向县发改、水利、交通、住建、财政、监 

察等部门举报。

(四） 县发改、监察等部门要加强招标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违纪违法行 

为要依法调查，从严处理。

八、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县政府办《关于规范全县 

招标工作的通知》（石政办发〔2017〕23号）同时废止。之前与 

招标投标有关的其他文件规定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件为 

准。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监委办公室， 

县人武部。

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驻石各单位。

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8 月 1 7日印发


